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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治理项目整改销号情况公示表

	任务目标
	2025年12月31日前，严格落实《产业结构指导目录》（2024年本）相关要求，完成我县13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淘汰退出任务。

	具体措施
	1.依法依规退出。对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、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等属于淘汰类的锅炉，分类别、分批次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，严格按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版）》要求全部淘汰到位。
2.严格锅炉准入。全面落实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版）》，列入限制类和淘汰类的锅炉不得再办理使用登记、安装、监督、检验。

	完成销号情况
	经县科工信局、县市监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新邵分局、县发改局联合进行现场核查，13台2蒸吨/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已全部淘汰注销，其中改造升级变更6台，拆除3台，未整体拆除的4台锅炉已拆除压力表、安全阀、进水管、出气管等功能设施，已去功能化，达到不具备复产能力的标准。



